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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舜驰（天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航泽道 361 号） 

 

关于《金舜驰（天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的回复 

 

 

主办券商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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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舜驰（天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暨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舜驰（天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

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司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的《关于金舜驰（天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已收悉。金舜驰（天

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舜驰”“公司”）与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会计师”）对贵司提出的问询函进行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

行了书面说明。涉及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

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与公开转让说明书相同。本回复中的

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加粗） 

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对申请文件进行补充披露、更新的内容 楷体（加粗） 

本回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均系计

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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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采购真实性。根据申报材料及问询回复，报告期各期，公司第

一大供应商均为东莞市硕锋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硕锋”），

东莞硕锋存在实缴资本和参保人数较少、成立时间较短、对公司销售额占比较高

等情形。 

请公司：（1）详细说明东莞硕锋的基本信息、主营业务、与公司的历史合

作情况和合作背景、合作后各年度公司采购占东莞硕锋销售比，东莞硕锋是否为

贸易商，是否存在生产场地，员工数量是否可以支持生产公司的订单；说明公司

与东莞硕锋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异常资金往来、代垫成

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排等情况。（2）说明公司采购铜铝套是否存在其他供应商，

如是，公司向其采购价格与向东莞硕锋采购价格是否存在差异；结合产品价格、

技术优势、行业特征等公司选择东莞硕锋的合理性，说明东莞硕锋向其他客户销

售的价格与向公司销售价格是否存在差异；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向东

莞硕锋采购的铜铝套采购价格是否公允，与市场价格是否一致。（3）说明公司

生产地附近是否存在可以提供相似产品的供应商，公司向东莞硕锋采购铜铝套

是否存在运费较高的情形，该采购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结合资金流水进一步核查公司向东莞硕

锋采购真实性，详细说明核查方法、核查情况及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详细说明东莞硕锋的基本信息、主营业务、与公司的历史合作情况和

合作背景、合作后各年度公司采购占东莞硕锋销售比，东莞硕锋是否为贸易

商，是否存在生产场地，员工数量是否可以支持生产公司的订单；说明公司与

东莞硕锋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异常资金往来、代垫成

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排等情况。 

（一）详细说明东莞硕锋的基本信息、主营业务、与公司的历史合作情况和

合作背景、合作后各年度公司采购占东莞硕锋销售比，东莞硕锋是否为贸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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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生产场地，员工数量是否可以支持生产公司的订单； 

1、东莞硕锋的基本信息与主营业务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东莞市硕锋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MA56L4DXXL 

成立时间 2021 年 6 月 16 日 

注册资本（万元） 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宇成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上车岗兴业路 2 号 1 号楼 101 房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加工：五金制品、金属制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东莞硕锋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资本（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王宇成 180.00 0 货币 60.00% 

2 梁美容 120.00 0 货币 40.00% 

合 计 300.00 0 - 100.00% 

王宇成与梁美容系夫妻关系，王宇成为东莞硕锋执行董事、总经理，实际负

责公司经营管理，梁美容为东莞硕锋监事。 

（3）东莞硕锋主营业务 

东莞硕锋主要从事五金制品、金属制品的生产、销售。2024 年中国工业十强

城市中，东莞市以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27,691.5亿元、同比增长 12.3%的成绩，

成功超越宁波、无锡、天津等传统工业强市列全国第七。据广东省统计年鉴，2023

年东莞市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企业总产值达到 270.25 亿元，金属

制品业企业总产值达到 1,402.36 亿元。因此，东莞硕锋在当地发展金属制品生产

业务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供应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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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公司的历史合作情况和合作背景、合作后各年度公司采购占东莞硕锋

销售比 

2018 年，公司开始向捷温集团供应风机外壳，该产品由塑料外壳、冲压端子

与铜套（或铝套）构成，塑料外壳和冲压端子由公司自行生产，铜铝套需对外采

购。初期公司主要向捷温集团介绍的供应商苏州鸿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鸿顺”）采购。由于仅苏州鸿顺一家铜铝套供应商存在风险，且捷温

集团对公司有持续降本的要求，而苏州鸿顺产品价格较高，因此公司开始寻找其

他铜铝套供应商。初期公司在京津冀地区未能寻获合适供应商，主要是由于京津

冀地区金属加工业以配套重化工业为主，在精密制造方面存在短板；之后公司逐

步向精密制造较为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扩展，并通过熟人介绍与东莞市横

沥硕锋精密五金厂（以下简称“硕锋五金厂”）建立联系，开始打样、试制。 

铜铝套主要是在注塑时镶嵌于风机外壳中心，用于固定轴承，支撑风机叶轮

的旋转。由于叶轮转速较快，如产品精度不高，容易在运行过程中使风机产生震

动和噪音，造成消费者使用体验不佳进而引发投诉。因此铜铝套生产对设备、调

试有较高的要求，2018 年加工精度需达到 8μ，目前已提高到 5μ，且需要产品质

量保持较高的稳定性。硕锋五金厂实际控制人王宇成在金属加工领域有较强的技

术和管理经验，其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试制，达到了公司铜铝套产品的加工精度

要求，公司从 2019 年底开始向硕锋五金厂少量采购铜铝套产品用于产品验证。 

硕锋五金厂为个体工商户，考虑到与本公司合作产品为汽车零部件，有较高

的质量要求，其实际控制人王宇成也有逐步规范的意识，且铜铝套产品已完成验

证，故于 2021 年 6 月设立了东莞市硕锋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莞硕锋”），取代硕锋五金厂专门对接本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之后双方合作规

模逐步扩大。 

双方合作后各年采购金额及占东莞硕锋销售比例如下： 

期间 金舜驰采购额（万元） 东莞硕锋销售额（万元） 金舜驰占比（%） 

2021 年 210.47 210.47 100.00 

2022 年 965.89 965.89 100.00 

2023 年 1,163.69 1,204.40 96.62 

2024 年 1,773.20 2,028.56 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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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公司与东莞硕锋的交易额逐年增加。同时，随着东莞硕锋开拓

电子、医疗等其他行业客户，公司占东莞硕锋销售额比例近二年逐步下降。 

3、东莞硕锋是否为贸易商，是否存在生产场地，员工数量是否可以支持生

产公司的订单 

东莞硕锋为金属制品生产商，其租用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上车岗兴业路 2 号

厂房进行生产，面积为 6,043 平方米（车间面积 3,386 平方米），拥有日本进口

数控机床 30 余台。东莞硕锋现有员工 39 人，除支持公司订单生产外，尚有余力

完成电子、医疗行业客户相关订单。 

（二）说明公司与东莞硕锋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异

常资金往来、代垫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排等情况。 

公司与东莞硕锋不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关系，为正常的商务合作。公司

与东莞硕锋不存在异常资金往来、代垫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排等情况。 

二、说明公司采购铜铝套是否存在其他供应商，如是，公司向其采购价格

与向东莞硕锋采购价格是否存在差异；结合产品价格、技术优势、行业特征等

公司选择东莞硕锋的合理性，说明东莞硕锋向其他客户销售的价格与向公司销

售价格是否存在差异；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向东莞硕锋采购的铜铝

套采购价格是否公允，与市场价格是否一致。 

（一）说明公司采购铜铝套是否存在其他供应商，如是，公司向其采购价格

与向东莞硕锋采购价格是否存在差异； 

报告期前期公司主要向苏州鸿顺采购铜套产品，2019 年底硕锋五金厂开始

少量供货，2021 年东莞硕峰成立后取代硕锋五金厂向公司供货，2022 年苏州鸿

顺的供应量已较少，东莞硕峰成为主要供应商。以上变化是由于东莞硕峰产品质

量稳定可靠，且产品价格具有优势，以两家公司均有供货的铜套 16008923A 产

品为例进行简单说明： 

期间 苏州鸿顺单价（元/件） 东莞硕锋单价（元/件） 

2020 年 2.7120 2.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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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苏州鸿顺单价（元/件） 东莞硕锋单价（元/件） 

2021 年 2.4000 2.2035 

2022 年 2.3730 2.2035 

报告期内，公司 2023 年度存在向苏州华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华创”）采购铜铝套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件 

项目 供应商 2025 年 1-4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铜套 
东莞硕锋  1.85   1.93   1.90  

苏州华创 - - 1.94 

铝套 
东莞硕锋  1.37   1.46   1.52  

苏州华创 - - 1.49 

如上表所示，2023 年度，公司向东莞硕锋采购铜套、铝套的价格，与苏州华

创的差异较小。由于苏州华创生产的铜铝套质量无法完全达到公司要求，因此当

时仅小批量采购试用，后期未继续采购，目前苏州华创主要向公司供应钢套产品。 

总体来说，苏州鸿顺相关产品质量可达到公司要求，但由于其报价偏高，故

公司采购逐渐减少，主要是作为替代供应商；苏州华创及其他试制供应商报价与

东莞硕锋基本相当，但加工精度及稳定性难以达到公司要求。 

（二）结合产品价格、技术优势、行业特征等公司选择东莞硕锋的合理性，

说明东莞硕锋向其他客户销售的价格与向公司销售价格是否存在差异； 

从产品价格来说，公司近年来考察试制的其他铜铝套供应商，其报价普遍与

东莞硕锋基本相当，甚至少数品种报价优于东莞硕锋；从技术来说，东莞硕锋产

品质量始终保持了较高的精度和稳定性，其他试制供应商某些批次产品精度可以

达到要求，但不同批次产品质量存在较大的波动，无法达到公司大批量采购使用

的要求；从行业特征来说，公司所在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如存在产品质量问题，

可能会引发下游客户的巨额索赔，因此在引入新供应商时需经过长时间的试制验

证，完全达标后方可引入。综上，公司选择东莞硕锋作为铜铝套产品主要供应商

符合行业特点，可兼顾成本和质量两方面，有助于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东莞硕锋向其他客户销售的镜头组件等产品主要用于电子、医疗等领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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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销售的铜铝套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价格没有可比性。 

（三）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向东莞硕锋采购的铜铝套采购价格是

否公允，与市场价格是否一致。 

综上，2023 年前公司向苏州鸿顺及东莞硕锋采购过程中，东莞硕锋报价具

有优势且质量稳定，因此逐步取代苏州鸿顺成为主要供应商；2023 年以来，公司

考察了苏州华创及其他供应商，其报价与东莞硕锋基本相当、部分产品略有优势，

但因质量稳定性不佳而难以进行大批量采购使用；同时，铜铝套产品系基于特定

风机产品定制化开发，市场无通用品可参考。因此，公司向东莞硕锋采购铜铝套

产品的价格与市场价格基本一致，是公允的。 

三、说明公司生产地附近是否存在可以提供相似产品的供应商，公司向东

莞硕锋采购铜铝套是否存在运费较高的情形，该采购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 

公司生产地附近有提供类似产品的供应商，公司此前也与相关公司进行对接

试制，但其产品质量无法达到公司要求，故后期未进行合作。报告期内，公司向

东莞硕锋采购铜铝套的运输成本系由其承担，已包含在东莞硕锋对公司的报价中。

铜铝套为精加工产品，单个产品体积、重量均较小，单位价值相对较高。根据东

莞硕锋介绍，其一般通过快递物流发货，运费占货值的比例约为 0.7%-0.8%，占

比较低，因此不存在运费较高的问题，且包含运费的报价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因此该采购具有商业合理性。 

四、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结合资金流水进一步核查公司向

东莞硕锋采购真实性，详细说明核查方法、核查情况及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

意见。 

（一）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及核查情况 

（1）实地走访东莞硕锋，查看其现场生产情况； 

（2）对东莞硕锋实控人进行访谈，了解该公司与金舜驰合作情况； 

（3）查阅东莞硕锋及硕锋五金厂企查查工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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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东莞制造业网络资料及研究报告； 

（5）取得公司相关情况说明； 

（6）取得东莞硕锋 2021 年以来报税财务报表； 

（7）取得东莞硕锋厂房租赁协议； 

（8）取得东莞硕锋相关情况的说明； 

（9）取得东莞硕锋货运单据； 

（10）取得公司其他铜铝套试制供应商的报价及质量反馈资料。 

2、核查意见 

 （1）东莞硕锋主营业务为五金制品、金属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双方合作背

景主要是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稳定可靠且具备价格优势的铜铝套供应商，东莞硕锋

实控人为规范发展特设立东莞硕锋对接公司业务；合作后各年度公司向其采购金

额逐年增加，由于东莞硕锋其他客户业务的开发，近两年公司在其销售中占比由

2021 年的 100%逐步降至 87.41%。东莞硕锋为生产商，存在生产场地，员工数量

可支持公司订单生产。公司与东莞硕锋不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异常资金往来、代垫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排等情况。 

（2）公司采购铜铝套存在其他供应商，其质量达标但报价明显高于东莞硕

锋，或售价与东莞硕锋相当但质量无法达到要求，故采购量较少。公司选择东莞

硕锋符合行业特点，可兼顾成本和质量两方面，有助于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东莞

硕锋向其他客户销售的产品主要用于电子、医疗等领域，与向公司销售的铜铝套

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价格没有可比性。公司向东莞硕锋采购铜铝套产品的价格

与市场价格基本一致，是公允的。 

（3）公司生产地附近有提供类似产品的供应商，但其产品质量无法达到公

司要求，故未进行正式合作。公司向东莞硕锋采购铜铝套的运费占货值的比例约

为 0.7%-0.8%，不存在运费较高的问题，且包含运费的报价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因此该采购具有商业合理性。 

（二）结合资金流水进一步核查公司向东莞硕锋采购真实性，详细说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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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方法、核查情况及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获取了公司开户清单、征信报告及全部银行流水，抽查银

行存款明细账大额发生额的会计凭证、回单等资料，对公司银行对账单与银行存

款明细账进行双向核对。 

报告期内，公司每次采购均与东莞硕锋签订采购订单，采购的原材料运抵企

业后，经验收入库后，在约定的信用期内向东莞硕峰支付采购款项。除此之外，

报告期内公司与东莞硕锋无其他资金往来。 

根据上述核查程序，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向东莞硕锋的采购是真实

的。 

 

问题 2.关于大客户依赖与境外销售。根据申报材料及问询回复，公司对捷

温集团销售集中度较高；报告期各期，公司境外销售占比分别为 45.32%、48.77%

和 50.66%，占比较高且持续上升，主要系对捷温集团海外销售，其中北美销售

占比增幅较大、亚洲销售占比降幅较大；捷温集团对公司存在较为温和的年降政

策。 

请公司：（1）详细说明公司与捷温集团的合作背景、合作各期销售情况；

说明报告期各期公司向捷温集团子公司销售明细情况，说明公司是否与各个子

公司分别签订合同，公司销售是否具有稳定性。（2）结合汽车座椅通风零部件

行业竞争公司情况、捷温集团其他供应商情况、各国企业市场年降政策、公司技

术优势，说明公司销售毛利率较高且持续增长是否符合行业惯例，销售价格是否

具备合理性及公允性，公司相比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说明公司高毛利的稳定

性。（3）结合国际贸易政策，说明公司海外各地区销售情况及占比，各地区销

售收入波动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海外销售是否具有持续性、稳定性。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结合资金流水核查情况

说明针对捷温集团销售收入真实性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说明对报关收入、出

口退税和运保费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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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详细说明公司与捷温集团的合作背景、合作各期销售情况；说明报告

期各期公司向捷温集团子公司销售明细情况，说明公司是否与各个子公司分别

签订合同，公司销售是否具有稳定性。 

2011 年，位于廊坊的威意特汽车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捷温集团 2013 年

收购德国上市公司威意特，威意特中国子公司 2014 年相应更名为捷温汽车系统

（中国）有限公司）通过公司网站所留联系方式与公司建立联系，洽谈金属冲压

件及模具方面的采购合作，之后公司通过打样、送样，符合其要求后，于 2012 年

正式开始批量供货。捷温集团收购威意特后，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座椅温控系统供

应商，其在中国市场的业务规模也不断扩大，公司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

服务逐步扩大与捷温集团的合作，相继与捷温深圳、捷温越南等其他捷温集团子

公司建立业务关系。2018 年左右，原向捷温集团供应风机注塑壳体的供应商产

品发生质量问题，公司利用该契机向捷温集团供应注塑类产品，使双方合作进一

步扩大。 

报告期前合作各期（2011 年-2022 年）公司向捷温集团销售情况（未审计）

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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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捷温汽车系

统（中国）

有限公司 

 16.46   169.78   346.14   448.81   381.76   370.83   397.18   853.23   1,360.65   1,115.17   1,754.33   2,456.89  

 捷温电子

（深圳）有

限公司 

   0.02   0.24   2.03   2.38   2.06   0.65   0.07   24.58   105.68   160.90  

Gentherm 

Vietnam Co., 

Ltd 

       9.51   76.89   959.57   1,620.10   2,119.70   3,600.63  

捷温汽车系

统（上海）

有限公司 

          0.13   0.26   

Gentherm 

Hungary Kft. 
          1.07   17.71   35.28  

Gentherm Inc           0.07   0.39   8.35  

Gentherm 

GmbH 
          0.52   0.64   11.75  

Gentherm 

Texas Inc 
            4.37  

合计  16.46   169.78   346.16   449.05   383.79   373.21   408.75   930.77   2,320.29   2,761.64   3,998.71   6,2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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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公司向捷温集团子公司销售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4 月 

捷温汽车系统（中国)有

限公司 
 3,784.65   3,952.17   652.23  

捷温电子（深圳）有限

公司 
 154.25   117.91   41.80  

Gentherm Vietnam Co., 

Ltd 
 3,845.02   4,497.59   1,361.80  

捷温汽车系统（上海）

有限公司 
  10.21   4.94  

Gentherm Hungary Kft.  51.50   98.18   90.60  

Gentherm Inc  74.61   13.66   

Gentherm Texas Inc  275.49   2,129.67   778.11  

捷温汽车系统（天津）

有限公司 
  784.02   997.71  

合计  8,185.52   11,603.41   3,927.19  

公司与捷温集团签订有框架协议，日常合作中公司销售部门通过接收捷温集

团各子公司发送的订单及发货通知邮件，确认订单并发货，后期分别进行结算。 

综上，公司与捷温集团自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合作主体不断增加，并与各家子

公司分别对接获取订单，交易金额稳步增长，因此公司对捷温集团的销售具有较

强的稳定性。 

二、结合汽车座椅通风零部件行业竞争公司情况、捷温集团其他供应商情

况、各国企业市场年降政策、公司技术优势（模具设计、加工，对生产的优

化，减少克重，生产、检验的自动化），说明公司销售毛利率较高且持续增长

是否符合行业惯例，销售价格是否具备合理性及公允性，公司相比于竞争对手

的竞争优势，说明公司高毛利的稳定性。 

（一）汽车座椅通风零部件行业竞争公司情况 

目前尚无专业从事汽车座椅通风零部件的已挂牌公司及上市公司。以下选取

部分从事汽车座椅零部件生产的上市及挂牌公司进行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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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经营情况 

上海沿浦

（605128） 

汽车座椅零部件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 

骨架总成、冲压件、

注塑件、模具等 

2024 年营业收入为 22.76 亿元，同

比增长 49.90%；净利润为 1.37 亿

元，同比增长 50.31%；汽车零部件

业务毛利率为 16.09%，同比增长
13.47% 

明阳科技

（920663）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

座椅调节系统核心

零部件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自润滑轴承（DU）、

粉 末 冶 金 零 件

（PM）、金属粉末注

射成形零件（MIM）

和传力杆（LG） 

2024 年营业收入 30,432.13 万元，

同比增长 18.04% ；净利润为

7,912.60 万元，同比增长 18.93%；

毛利率为 42.96%，同比下降 6.87% 

全盛座舱

（874855） 

汽车座椅零部件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座椅骨架总成及冲

压件、功能件（包括

调角器、升高器、滑

轨、腿托、脚蹬和小

桌板等）及配套精冲

件和驱动电机，以及

轻量化麻纤维背板

等 

2024 年营业收入为 18.36 亿元，同

比增长 10.32%，净利润 1.04 亿元，

同比增长 45.49% ；毛利率为

18.88%，同比增长 20.18% 

华源科技

（874822） 

汽车座椅舒适性产

品及其核心零部件

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零部件产品主要为

电磁阀和气泵，舒适

系统总成为气动腰

托、气动按摩舒适系

统 

2024 年营业收入为 5,726.79 万元，

同比下降 31.93% ；净利润为

1,599.71 万元，同比下降 55.85%；

毛利率为 60.88%，同比下降 7.86% 

由上表可见，汽车座椅零部件生产企业 2024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多数保持

增长；同时因其生产的具体细分产品不同，毛利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存在较大差

异。 

（二）捷温集团其他供应商情况 

捷温集团其他汽车座椅通风零部件供应商主要包括以下三家： 

企业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荣誉资质 经营范围 

苏州博宇

科技有限

公司 

2010-02-

03 

8,000 万

元人民币 

6,000 万

元人民币 

高新技术企

业、专精特

新 “ 小 巨

人”、瞪羚

企业、科技

型 中 小 企

业、企业技

术中心 

研发、生产、销售：汽车配件、

电子类机壳配件、齿轮风扇、

五金制品、金属制品、塑胶产

品、注塑模具、模具设计、模

具配件、普通机械、塑料机

械；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苏州三田

精密模具
2001-09-

27 

300 万美

元 

300 万美

元 
- 

生产销售精冲模、精密型腔

模、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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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工制造汽车与摩托车夹模、

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工模具

制造和销售及新型电子元器

件、光电器件和零组件。（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南京建勋

塑胶模具

有限公司 

2008-03-

28 

600 万元

人民币 

600 万元

人民币 

科技型中小

企业 

一般项目：橡胶制品销售；塑

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品研

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专

业设计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上述捷温集团其他供应商在座椅通风零部件生产方面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依托长三角发达的制造业产业链，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三）各国企业市场年降政策 

公司合作的主要企业年降政策如下： 

客户名称 股东国别 年降政策 

捷温集团 美国 

新产品投产后前三年每年压降 3%，第四年开

始原则上不再降，但如下游整车厂要求压降且

幅度较大，则双方协商压降，但压降幅度控制

在 5%以内。原材料价格变动幅度较大时，双

方会商议成品变动幅度 

北京航天兴达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 

无固定年降政策，在原材料价格变动幅度较

大，双方会商议成品变动幅度 

欧梯克工业（天津）有

限公司 
瑞士 

无固定年降政策，主要产品为非标定制件，每

次按客户给的尺寸、特性需求，根据当时的市

况报价、下单、生产 

爱信（天津）车身零部

件邮箱公司 
日本 

无固定年降政策，对批量产品，在原材料价格

变动较大时，双方会商议成品变动幅度；对非

标定制件，每次按客户给的尺寸、特性需求，

根据当时的市况报价、下单、生产 

法因图尔集团 瑞士 
无固定年降政策，对批量产品，在原材料价格

变动较大时，双方会商议成品变动幅度；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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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制件，每次按客户给的尺寸、特性需求，

根据当时的市况报价、下单、生产 

由上表可见，公司合作的各国别主要客户年降政策相对温和或无固定年降政

策，主要是在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时相应调整成品价格。 

（四）公司技术优势 

模具方面，公司创始人有 30 年左右的模具行业从业经验，模具部门有多名

从业 20 年以上的资深技师；同时公司与业内负有盛名的日本多田精机有较长时

间的合作和技术交流，通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在模具开发生产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技术和经验。依靠模具设计开发方面的优势，公司一方面可以利用模内切断

分离技术、嵌件注塑技术等方式减少后续产品加工工序，提升产品质量；另一方

面可以在保证产品性能的基础上减少注塑克重，降低成本。 

设备方面，公司投入资金不断进行生产设备的研发和改进，如注塑产品自动

化测试技术节省人工的同时提升了产品良率，注塑产品自动化上下料技术则大幅

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公司还与高校合作，在机器视觉技术、自动化生产系统方

面深入进行研发。 

综上，相较其他汽车座椅零部件挂牌上市公司来说，公司毛利率处于中游水

平，在营收快速增长且自身具备较强技术优势的背景下，公司毛利率稳中有升符

合行业特点。公司向捷温集团等客户供应产品时需要与其他供应商在产品质量、

价格等方面进行竞争，在询价、比价基础上形成的交易价格具备合理性、公允性。

相比于其他竞争对手，公司具备模具设计开发和设备改造提升两方面的技术优势，

可以使公司提升生产效率、减少生产工序，在保证产品质量基础上实现成本的有

效控制；同时，公司距离捷温集团国内主要生产基地廊坊、天津距离较近，在交

货及时性、服务响应速度等方面亦具有优势。因此，公司有望继续保持稳定的毛

利率水平。 

三、结合国际贸易政策，说明公司海外各地区销售情况及占比，各地区销

售收入波动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海外销售是否具有持续性、稳定性。 

报告期内，公司海外各地区销售及占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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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销售地区 
2025 年 1-4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北美 778.11 34.27% 2,143.33 31.52% 350.10 7.89% 

亚洲 1,361.80 59.98% 4,497.59 66.14% 3,845.02 86.65% 

欧洲 130.39 5.74% 159.29 2.34% 242.30 5.46% 

合计 2,270.30 100.00% 6,800.20 100.00% 4,437.42 100.00%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对北美地区、亚洲地区的收入呈现增长趋势，

对欧洲地区的销售具有一定的波动。从报告期内我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来看，为应

对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冲击，我国致力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投资，

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机制，致力于拓展东盟、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在

产品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锂电、光伏等相关产品的出口成为新的增长点。在

此背景下，相关汽车零部件领域出口市场呈现以下变化：一是在欧洲传统市场方

面，与欧洲本土产业产生更多博弈。二是在周边和供应链关联国方面（如越南、

墨西哥），这些国家在美国的进口份额中占比提升，但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进口份

额也在提升，形成了将部分中间品出口至这些国家，经加工后出口至美国，形成

新的供应链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向亚洲出口的所在国为越南，该国无对公司产品加征关税、

实行进口配额等贸易壁垒的情形。公司向北美地区出口形式为运输至美国休斯顿

后，陆运至墨西哥的模式，该模式下适用海关过境制度（T&E - Transportation and 

Exportation），货物在休斯顿港卸货后，若不进入美国消费市场，而是直接通过

陆运过境美国运往墨西哥，可申请 T&E 保税运输程序，完成该流程后货物仅在

美国境内临时过境，无需向美国缴纳关税或其他进口税费。因此公司向北美地区

出口，不受贸易争端以及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2024 年度、2025

年度 1-4 月公司向北美地区出口均正常进行，未发生停滞。公司向欧洲地区主要

出口国为匈牙利、德国等，占比及销售规模较小，其波动主要受下游需求变化所

致。 

如上所述，公司海外各地区销售收入波动不一致主要受需求变化及国家贸易

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合理性。公司海外销售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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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结合资金流水核

查情况说明针对捷温集团销售收入真实性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说明对报关

收入、出口退税和运保费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及核查情况 

（1）取得公司相关情况说明； 

（2）取得捷温集团各子公司下单及通知发货邮件截图； 

（3）查阅部分从事汽车座椅零部件生产的上市及挂牌公司年报、公转书、

审计报告等； 

（4）通过企查查查阅捷温集团境内子公司及其他汽车座椅通风零部件供应

商工商登记信息。 

2、核查意见 

（1）公司与捷温集团具有长期、紧密的合作，公司自 2012 年正式与捷温

集团确立合作关系以来，不断拓展捷温集团下属子公司业务，合作规模逐年增

加；同时公司与捷温集团各个子公司分别对接获取订单，公司销售具有稳定

性。 

（2）汽车座椅零部件生产企业 2024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多数保持增长；

同时因其生产的具体细分产品不同，毛利率存在较大差异。捷温集团其他供应

商在座椅通风零部件生产方面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依托长三角发达的制造业

产业链，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公司合作的各国别主要客户年降政策相对温和或

无固定年降政策，主要是在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时相应调整成品价格。公司具

备模具设计开发和设备改造提升两方面的技术优势，可以使公司提升生产效

率、减少生产工序，在保证产品质量基础上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总体来说，

在营收快速增长且自身具备较强技术优势的背景下，公司毛利率稳中有升符合

行业特点；公司对捷温集团的销售价格通过询价、比价等市场竞争方式形成，

具有合理性及公允性；除技术优势外，公司距离捷温集团国内主要生产基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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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天津距离较近，在交货及时性、服务响应速度等方面亦具有优势。因此，

公司有望继续保持稳定的毛利率水平。 

（3）公司海外各地区销售收入波动不一致主要受需求变化及国家贸易政策

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合理性。公司海外销售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 

（二）结合资金流水核查情况说明针对捷温集团销售收入真实性的核查程

序和核查意见，说明对报关收入、出口退税和运保费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结合资金流水进行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获取了公司开户清单、征信报告及全部银行流水，抽查银

行存款明细账大额发生额的会计凭证、回单等资料，对公司银行对账单与银行存

款明细账进行双向核对。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捷温集团内各主体下达的订单组织生产并供货，待满足

收入确认条件后，捷温集团内各主体会在约定的信用期内支付货款。除此之外，

报告期内公司与捷温集团无其他资金往来。 

根据上述核查程序，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向捷温集团的销售收入是

真实的。 

2、对报关收入、出口退税和运保费的核查 

（1）报关收入 

获取公司报告期内海关电子口岸系统数据，对比海关数据与公司账面外销差

异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境外销售收入与海关数据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年度 报关数据 外销收入 差异 

2023 年度 43,456,107.44 44,374,226.11 -918,118.67 

2024 年度 66,905,112.42 68,002,038.87 -1,096,926.45 

2025 年 1-4 月 22,301,504.01 22,703,002.48 -401,498.47 

报告期各期，报关收入小于外销收入，主要是因为外销收入中存在无需交付、

用于生产产品的模具所致。 

（2）出口退税 

获取公司报告期各期出口退税的相关数据，与公司境外销售收入进行对比分

析，报告期内境外销售收入与出口退税差异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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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25 年 1-4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1 
免抵退税出口销售额（人

民币）-申报表 
40,782,904.56 36,830,654.39 40,223,826.10 

2 免抵退税额 5,301,777.80 4,787,984.95 5,229,097.00 

3 退税率 13.00% 13.00% 13.00% 

4 免抵税额 3,057,722.24 3,339,082.11 1,212,569.60 

5 应退税额 2,244,055.56 1,448,902.84 4,016,527.40 

6 账面收到的退税额 1,648,974.63 1,302,877.21 4,152,725.43 

7 差异额 595,080.93 146,025.63 -136,198.03 

注：3=2/1；5=2-4；7=5-6 

2023 年度账面收到的退税额的差异主要系 2023 年 1 月收到 2022 年度的免

抵退税出口销售额（人民币）相关的退税 306,884.09 元，同时 2023 年 12 月免抵

退税出口销售额（人民币）相关的退税 170,666.63 元在 2024 年 1 月收到的影响。 

2024 年度账面收到的退税额的差异主要系 2023 年 12 月免抵退税出口销售

额（人民币）相关的退税 170,666.63 元在 2024 年 1 月收到的影响。2024 年 12 月

免抵退税出口销售额（人民币）相关的退税 316,692.26 元在 2025 年 1 月收到的

影响。 

2025 年 1-4 月账面收到的退税额的差异主要系 2025 年 1 月收到 2024 年 12

月免抵退税出口销售额（人民币）相关的退税 316,692.26 元，同时 2025 年 4 月

免抵退税出口销售额（人民币）相关的退税 911,773.19 元在 2025 年 5 月收到的

影响。 

报告期内，免抵退税出口销售额与账面境外销售收入存在差异，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25 年 1-4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1 
免抵退税出口销售额

（人民币）-申报表 
40,782,904.56 36,830,654.39 40,223,826.10 

2 境外销售 22,703,002.48 68,002,038.87 44,374,226.11 

3 差异 18,079,902.08 -31,171,384.48 -4,150,400.01 

免抵退税出口销售额（人民币）与审定的境外销售的差异形成主要原因为：

一是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的差异为负数，公司正常申请免抵退税出口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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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相关退税按照回款金额申报，且申报存在一定时间的延迟，因此与

审定的境外销售存在时间性差异和汇率差异。二是 2025 年差异为正数，主要是

由于本年度申报的销售额包含 24 年回款，且 25 年部分外销回款的申报出现延

迟。 

（3）运保费 

获取报告期内公司外销运保费相关数据，与公司境外销售收入进行对比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境外销售收入与运保费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1-4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境外销售 22,703,002.48 68,002,038.87 44,374,226.11 

运费及保险费 289,674.54 1,103,409.24 662,980.46 

占比 1.28% 1.62% 1.49%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公司运费及保险费与境外销售收入是匹配的。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报关收入、出口退税和运保费与报告期内公司境外

销售收入相匹配。 

 

问题 3.关于借款与货币资金。请公司结合各长短期借款的利率，进一步说

明利息费用增长与长短期借款的匹配性。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

对货币资金发生额测试及函证程序的核查方法、核查情况及核查结论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请公司结合各长短期借款的利率，进一步说明利息费用增长与长短期借

款的匹配性。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利息费用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1-4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财务费用-未确认

融资费用 
 37,125.94 129,317.84 

财务费用-利息支

出 
511,283.01 1,476,845.98 847,117.38 

合计 511,283.01 1,513,971.92 976,435.22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均系银行借款产生，公司长短期借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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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及情况如下： 

2025 年 1-4 月 

银行名称 计息开始日 计息终止日 利率 
借款金额

（元） 

兴业银行 2024-12-31 2025-2-28 3.100% 4,000,000.00 

上海银行 2024-12-31 2025-4-30 3.000% 5,794,721.73 

上海银行 2024-12-31 2025-4-30 3.000% 1,037,426.79 

中国工商银行 2024-12-31 2025-4-30 2.850% 6,000,000.00 

上海银行 2024-12-31 2025-4-30 3.000% 1,167,851.48 

中国工商银行 2024-12-31 2025-4-30 2.850% 4,000,000.00 

招商银行 2024-12-31 2025-3-25 2.500% 4,370,096.17 

招商银行 2024-12-31 2025-3-24 2.500% 62,822.07 

中国银行 2024-12-31 2025-4-30 3.050% 4,00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 2024-12-31 2025-4-30 2.800% 5,000,000.00 

招商银行 2024-12-31 2025-4-30 2.500% 5,005,505.36 

中国银行 2024-12-31 2025-4-30 3.050% 2,000,000.00 

兴业银行 2025-2-28 2025-4-30 3.000% 4,000,000.00 

中信银行 2025-3-21 2025-4-30 2.600% 5,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2024-12-31 2025-4-30 3.500% 3,2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2024-12-31 2025-4-30 3.500% 3,23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2024-12-31 2025-4-30 3.500% 2,370,000.00 

中国银行 2024-12-31 2025-04-22 3.0500% 3,000,000.00 

2024 年度 

银行名称 计息开始日 计息终止日 利率 
借款金额

（元） 

中国光大银行 2024-2-28 2024-9-8 3.20% 5,000,000.00 

兴业银行 2024-3-27 2024-12-31 3.10% 4,000,000.00 

上海银行 2024-5-28 2024-12-31 3.00% 5,794,721.73 

上海银行 2024-5-28 2024-12-31 3.00% 1,037,426.79 

中国工商银行 2024-6-27 2024-12-31 2.85% 6,000,000.00 

上海银行 2024-5-28 2024-12-31 3.00% 1,167,851.48 

中国工商银行 2024-9-23 2024-9-23 2.85% 4,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2024-9-23 2024-12-31 2.85% 4,000,000.00 

招商银行 2024-9-26 2024-12-31 2.50% 4,370,096.17 

招商银行 2024-9-26 2024-12-31 2.50% 62,822.07 

中国银行 2024-9-29 2024-12-31 3.05% 4,00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 2024-10-23 2024-12-31 2.80% 5,00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 2024-1-1 2024-2-27 3.50% 5,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2024-1-1 2024-6-25 2.85% 5,5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2024-1-1 2024-9-19 2.75% 4,000,000.00 

中国银行 2024-1-1 2024-9-27 3.05% 2,000,000.00 

中国银行 2024-1-1 2024-10-28 3.05% 2,000,000.00 

中国银行 2024-1-1 2024-10-14 3.05% 4,000,000.00 

招商银行 2024-11-22 2024-12-31 2.500% 5,005,505.36 

中国银行 2024-12-25 2024-12-31 3.05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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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计息开始日 计息终止日 利率 
借款金额

（元） 

中国农业银行 2024-1-1 2024-12-31 3.500% 3,2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2024-1-1 2024-12-31 3.500% 3,23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2024-1-1 2024-12-31 3.500% 2,37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2024-1-1 2024-6-20 3.500% 4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2024-1-1 2024-12-20 3.500% 400,000.00 

上海浦发银行 2024-1-1 2024-09-27 3.5000% 5,000,000.00 

中国银行 2024-1-1 2024-10-23 3.9000% 2,800,000.00 

中国银行 2024-12-24 2024-12-31 3.0500% 3,000,000.00 

2023 年度 

银行名称 计息开始日 计息终止日 利率 
借款金额

（元） 

中国光大银行 2023-3-9 2023-12-31 3.50% 5,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2023-6-30 2023-12-31 2.85% 5,5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2023-9-28 2023-12-31 2.75% 4,000,000.00 

中国银行 2023-9-26 2023-12-31 3.05% 2,000,000.00 

中国银行 2023-10-27 2023-12-31 3.05% 2,000,000.00 

中国银行 2023-12-25 2023-12-31 3.05% 4,000,000.00 

中国银行 2023-1-1 2023-9-18 3.70% 1,100,000.00 

中国银行 2023-1-1 2023-9-1 3.70% 1,740,000.00 

中国银行 2023-1-1 2023-10-26 3.70% 2,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2023-5-30 2023-12-31 3.500% 4,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2023-6-26 2023-12-31 3.500% 3,23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2023-7-28 2023-12-31 3.500% 2,37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2023-5-30 2023-12-20 3.500% 400,000.00 

中国银行 2023-1-1 2023-04-26 3.6500% 3,000,000.00 

上海浦发银行 2023-1-1 2023-09-28 3.5500% 2,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2023-1-1 2023-06-07 4.0500% 2,000,000.00 

兴业银行 2023-1-1 2023-12-25 4.0000% 1,994,295.74 

上海浦发银行 2023-09-27 2023-12-31 3.5000% 5,000,000.00 

中国银行 2023-10-31 2023-12-31 3.9000% 2,800,000.00 

中国银行 2023-04-23 2023-10-31 3.9000% 2,800,000.00 

如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利息费用增长主要受借款规模影响所致，公司根

据与银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提利息支出，公司利息费用与长短期借款具有匹配性。 

二、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对货币资金发生额测试及函证程

序的核查方法、核查情况及核查结论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及核查情况 

（1）对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末全部库存现金执行监盘程序； 

（2）获取货币资金明细账，抽查银行存款明细账大额发生额的会计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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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单等资料； 

（3）获取公司开户清单、征信报告及全部银行流水，并对公司报告期内全

部银行账户（含在报告期内注销的账户）实施函证程序，所有函证均已回函并相

符； 

（4）对公司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利息费用进行测算； 

（5）对公司银行对账单与银行存款明细账进行双向核对。 

2、核查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利息费用增长主要受借款规模影响所致，公司根据与

银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提利息支出，公司利息费用与长短期借款具有匹配性。 

（2）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真实、准确。 

 

问题 4.其他 

一、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号——公开转

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

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充

说明；如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个月，请按要求补

充披露、核查，并更新推荐报告。 

回复： 

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已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

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进行审慎核查。 

经核查，申报审核期间公司存在从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专精特新”专板

摘牌及变更注册地址的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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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板摘牌 

2025 年 11 月 28 日，经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审核同意公司终止在天津滨

海柜台交易市场“专精特新”专板培育。就上述情况，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

书》之“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 之“（三）区域股权

市场或其他交易场所挂牌情况”中补充披露： 

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起在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专精特新”专

板挂牌（企业代码：ZT5006），2025 年 11 月 28 日经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审

核同意终止在“专精特新”专板培育。截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未曾在

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进行过股权交易或募集资金，亦不存在违反天津滨海柜台

交易市场相关业务规则的情况。挂牌期间，公司不存在涉及公开发行、变相公开

发行、集中交易等违反《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

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等规定的情形。 

2、变更注册地址 

基于扩大生产规模、节约成本及改善公司经营场所环境等因素的考虑，公司

于 2024 年下半年取得土地使用权自建厂房。目前上述厂房即将竣工，公司计划

于 2025 年 12 月下旬进行搬迁，故出于后续新厂房相关手续办理的便利，公司申

请将注册地址由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动漫大厦 C 区二层 209（天津好

邦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2108 号）变更至新厂房所在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

天津生态城航泽道 361 号。就上述事项，公司已同步更新公开转让说明书、尽职

调查报告、申请人关于挂牌公开转让的申请报告等文件。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

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本次申报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2025 年 4 月 30 日至本次公开转让说明

书签署日，已超过 7 个月，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

重要事项”之“（一）提请投资者关注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之“2、审计截止

日后经营状况”中补充披露期后 6 个月的主要经营情况及重要财务信息，主办券

商已更新主办券商推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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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落实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号：

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的工作

要求，中介机构应就北交所辅导备案进展情况、申请文件与辅导备案文件一致性

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与问询回复文件一同上传。 

回复：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未向证监局申请北交所辅导备案，故不适用《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 

（以下无正文） 

  



 

 27 

 

  



 

 28 

 


